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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3

日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申请贷款并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因补充流动资金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以部分自有资产作为抵押反担保，

委托三亚市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年担保费率为担保贷款本金的 1%，向

交通银行三亚分行贷款人民币 300 万元，贷款期限 1 年，贷款利率 3.6%，最终

均以银行审批以及公司与交通银行三亚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三亚市

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押反担保合同和委托担保合同为准。公司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签署上述申请贷款及担保事项的相关法律文件。 

本次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提供担保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与上述银行

和担保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抵押物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用于抵押的自有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项  目 产权证号 房屋建筑面积（㎡） 

1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主楼 A座 
【三土房（2013）字第 07792号】 5,617.04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资产的账面价值合计为 901.96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76%。  

除本次抵押外，上述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权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委托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

力,以及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和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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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7 月 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以自有资产抵押委托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事项符合公司

的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以自有资产抵押委托担保向银行申请贷

款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因补充流动资金和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缓解资金压力，

以公司自有资产抵押委托担保贷款，该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以自有资产抵押委托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二四年七月四日 

 
 


